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厂内自备燃气供气站

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淄政办字〔2017〕96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加强工业企业厂内自备燃气供气站（以下简称自备站）安全管理，保障安全生产，防范事故发生，根据《安全生

产法》和国家、省市燃气管理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严格工程项目建设管理，规范建设秩序

（一）自备站范围。自备站是指工业企业厂内作为燃料使用的液化天然气（LNG）气化站、压缩天然气（CNG）储

配站、液化石油气（LPG）气化站。

（二）建设要求。城镇燃气管网已覆盖区域，且能保证持续供气的，原则上不得新建自备站。

（三）建设管理。工业企业确需建设自备站的，应当按照《淄博市燃气工程项目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由

工业企业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向区县燃气管理部门提出报建申请。经区县燃气管理部门初审合格，并报市燃气管理部门审

查同意后，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前，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向市燃气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市燃气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向符合条件的项目建设单位颁发施工许可证。自备站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建设单位依

法组织项目竣工验收，市、区县燃气管理部门负责做好项目竣工验收的监督和备案工作。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自备

站，不得投入使用。

（四）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内 LNG 自备站应当按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液化天然气气

化站”的规定进行设计；CNG 自备站应当按照《压缩天然气供应站设计规范》（GB51102-2016）的规定进行设计；LPG

自备站应当按照《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2015）的规定进行设计（规范标准如有调整，以国家和

省有关部门最新公布的为准）。移动式压力容器临时作为固定式压力容器使用或移动式压力容器在应急状态时使用，应

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单车式汽车罐车不得兼作储罐使用。

（五）运营管理。一是供气企业管理。根据国务院、省、市燃气管理条例和《山东省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向工业企业提供燃气气源、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供气企业，应当取得市燃气管理部门颁发的

《燃气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为工业企业提供燃气气源；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不得向工业企业提供气源。二

是专业运营管理。建设自备站的工业企业要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供气企业签订安全管理委托协议，由供气企业

负责自备站的日常运行和安全管理。供气企业要建立完善自备站运行安全管理、岗位操作规程、应急抢险处置等各项规

章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保证专业人员实施专业管理，强化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变更自备站安全管理委托协议的，

应当及时到燃气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三是安全监督管理。按照国务院、省、市燃气管理条例和市政府《关于承接落

实、调整规范一批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淄政字〔2017〕35 号）有关规定，供气企业的《燃气经营许可证》由市燃



气管理部门颁发。区县燃气管理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相关审查工作，确保供气企业资金、人员、设施设备、

安全管理制度等满足燃气经营许可相应条件。燃气管理、交通、工商、质监、消防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发现证

照不全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查处，共同维护好我市燃气经营市场的良好秩序。

二、明确安全监管职责，确保监管到位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设自备站的工业企业和负责运营管理自备站的供气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对自

备站安全管理承担主体责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工业企业作为用气单位，供气企业要与其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落实供气企业主体责任。根据《山东省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自备站供气企业要符合相应类型燃气

经营企业的经营许可条件。其中，LNG 自备站供气企业要符合 LNG 经营企业的经营许可条件；CNG 自备站供气企业要

符合 CNG 常规站、子站经营企业的经营许可条件；LPG 自备站供气企业要符合燃气储配灌装企业的经营许可条件。

供气企业要按照与工业企业签订的供用气合同及自备站安全管理委托协议要求，做好自备站安全运行管理。每个自

备站供气企业至少配备 5 名经专业培训并经燃气管理部门考核合格的安全管理、运行维护和抢险抢修人员，且应在职在

岗，不得互相兼职。人员配备不足的，自备站不得投入使用。供气企业要做好自备站日常检查和安全管理，就检查发现

的问题及时与工业企业沟通，指导其进行安全隐患整改。供气企业不得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用于

经营的燃气。

2.落实工业企业主体责任。工业企业作为用气单位要完善自备站建设手续，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大安全

生产投入，加强对用气设备操作维护人员的培训。积极配合供气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整改，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维护更新。

自备站仅用于工业企业内部使用，不得对外经营，不得向其他企业转供燃气。

（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区县政府（含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同）要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对辖区内工业企业自备站的建设使用、运行管理实施监管，并纳入本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要进一步压

实属地管理责任，按照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依法履行好监管责任。要强化日常监督检

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查处，责令整改。严格落实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制度，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定

期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防事故发生。各镇（街道）要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要求，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工业企

业自备站的监督检查。

（三）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工业企业自备站安全管理涉及建设、储存、充装、运输、经营、使用等多个环节，需要

燃气管理、经信、公安、交通运输、工商、质监、规划、安监、城管执法等多个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监管工作。

1.燃气管理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使用燃气的基本安全要求；督促供气企业与工业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督

促供气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和合同约定承担燃气设施巡检、安全技术指导和宣传责任；负责燃气经营许可

管理，定期向社会公示符合条件的供气企业名录；对违法供气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2.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工业企业做好厂内自备站的安全管理工作。在行业发展规划、政策法规、标准

规范等方面统筹考虑安全生产，严格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实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指导重点行

业排查治理隐患，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调整，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指导相关行业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3.公安部门：负责对燃气储存、经营、使用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达不到消防安全规定

的工业企业自备站进行查处；负责对燃气运输车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配合有关部门对非法储存、销售燃气的



行为和窝点进行查处；对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对生产销售不合格燃气、无经营资质非法

销售燃气等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燃气运输企业、车辆和从业人员危险品运输资质管理，依法查处未经许可和违反规定运输燃

气的企业、车辆。

5.工商部门：负责为从事燃气运输、经营的单位核发《营业执照》；依法查处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但未取

得《营业执照》擅自销售燃气的单位；查处销售不合格燃气的违法行为；按照国家、省、市“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相关文件确定的职责分工，依法查处未办理《营业执照》的工业企业。

6.质监部门：负责各类燃气储罐、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及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负责对移动式压力容器临

时作为固定式压力容器使用或在应急状态时使用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7.规划部门：负责对工业企业自备站项目规划许可过程中涉及安全事项的法定前置审批文件、证件等进行程序性审

查。

8.安监部门：负责监督有关部门履行燃气安全监管职责；负责对不作为燃料使用、作为工业生产原料使用的 LNG、

CNG、LPG 及相应的工业企业自备站按照危险化学品进行管理。

9.城管执法部门：负责查处职责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自备站

项目。

10.各行业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业、本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使用燃气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其及时整改安

全隐患。

三、建立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

（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供气企业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经营活动。工业企业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违法供气

行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利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做好安全公益宣传，提高用户安全用

气意识和防范安全事故的能力，引导工业企业使用合法供气企业供应的燃气。建立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制度，发挥舆论监

督效应，鼓励群众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保障我市燃气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二）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涉及工业企业自备站安全监管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监督

检查。各区县要定期组织开展自备站安全专项监督检查，严厉查处非法违法行为，特别是证照不全供应燃气、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使用燃气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控制安全生产风险，消除安全隐患。

（三）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政府要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并细化本辖区内工业企业自备站安全管理的实施方案，成

立由燃气管理、经信、公安、交通运输、工商、质监、规划、安监、城管执法等部门组成的自备站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立即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要建立健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形成

监管合力。

各区县政府要对本意见施行之前建设的工业企业自备站进行调查摸底，按照本意见的规定纳入监管范围，并对违法

供气行为进行查处。对工业企业自备站建设使用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进行查处。

本意见自 2017 年 9 月 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9 月 4 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8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淄博军分区。各民主党派市委。

 

相关链接：解读《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厂内自备燃气供气站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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